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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样品基本情况

任务来源 202艹 51号 任务通知阜

受测单位地址 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东路 5号

产品

(或 原辅材料 )

设计生产能力 (t/d 实际生产能力 (t`/d) 监测升生产情况 (t/d 工况 (%)

生活污水 15000 15000 14426 96.17

采样地点 新平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施λ口和总排 口

分析项 目 入口:化 学需氧量、氨氮,共 2项 ;排 口:化学需氧量、氨氮,共 2项

样品类型 污水   | 采样人 |  刘亚梅、尹 凡 采样时间 202士 阜=7月 3日

送样人 刘亚梅、尹 凡 | 接样人 |    刘亚梅 接样时间 2024丢17月 3口

样品描述 样品外观人 口浑,排 口清,标 签清晰,编号完整,采样数量与任务通知单相符。

保存方式 按分析项目要求保存 分析时间 2021卉17月 8日

2 监测项目、方法、设备和人员

项 目名称 监测方法 监测和分析设各 分析人员 最低检出限

化学需氧量
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

酸盐法 HJ8282017

COD恒温加热器

XPHJ-Fz-050 (051)

25m1滴 定管 ZsD25-007

翁学贵 4mg/L

氨氮
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

光光度法 HJ535-⒛ 09

722S分 光光度计

ⅩPHJ—JL-005
潘 衙 0,025mg/L

3水质监测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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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化学需氧量 (mg/L) 76

’

一 氨氮 (mg/L) 34.2 0 88 0 87 0 86 0 87 0.87

编

校

审

扌比

制 :

核 :

核 :

准 :

期 :

期: 2凼4年 7月2; 日

期: ⒛24年 7月 冫‘日

日

日

日

日盥 职务:砂色 期: 2"4年 7月 7b日


